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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併入決算辦理（預算法第八十七條）。 
 營業基金預算之執行，如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

確實需要，報經行政院核准者，得先行辦理，並得不受預算法第

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之限制。但其中有關固定資產之建設、改

良、擴充及資金之轉投資、資產之變賣及長期債務之舉借、償

還，仍應補辦預算。每筆數額在三億元以上者，應送立法院備

查；但依第五十四條辦理及因應緊急災害動支者，不在此限。另

前述所稱之正常業務，係指營業基金經常性業務範圍（預算法第

八十八條）。 
 營業基金預算之執行如以上未規定者，準用單位預算其他執行之

規定（預算法第九十條）。 
 公務機關因其業務附帶有事業或營業行為之作業者，該項預算之

執行，準用前述之規定（預算法第八十八條第二項）。 
 營業基金以外之特種基金預算：附屬單位預算中，營業基金以外其

他特種基金預算，其預算之執行，凡為餘絀及成本計算者，準用營

業基金之規定。惟其中補辦預算，每筆數額在一億元以上者，應送

立法院備查（預算法第八十八、八十九條）。 

十八、預算執行之彈性 
單位預算部分： 

 預算外收入應一律繳庫：各機關執行歲入分配預算，其超收應一律

解庫（預算法第五十九條）。 
 辦理經費流用（以下6項為預算外支出時得辦理的措施）： 

意義： 
 各機關之歲出分配預算，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科目中

有一科目之經費不足，而他科目有賸餘時，應按中央主計機關

之規定流用之（預算法第六十三條）。 
 前項流用之流入數不得超過原分配預算數額百分之二十，流出

數不得超過原分配預算數額百分之三十（預算執行要點）。 
限制： 

下列經費不得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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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其下月或下期之經費不得提前支用

（預算法第六十一條）。 
 總預算內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

相流用（預算法第六十二條）。 
 同門科目之賸餘，不得流用為用人經費（預算法第六十三

條）。各計畫科目內之人事費，不得自其他用途別科目流入，

如有賸餘亦不得流出（預算執行要點）。 
 各基金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 
 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資本門預算不得流用至經常門（預

算執行要點）。 
 各機關之特別費及文康活動費，不得超出（預算執行要點）。 
依法律、契約編列之債務費、房屋租金不得移作他用（預算執

行要點）。 
 修改分配預算：各機關於分配預算執行期間，如因變更原定實施計

畫或調整實施進度及分配數，而有修改分配預算之必要者，其程序

準用第五十五條至第五十七條分配預算編造、核定及通知之規定

（預算法第五十八條）。 
 動支預備金： 

 預備金的種類：依預算法規定分為第一預備金及第二預備金二

種。 
 第一預備金與第二預備金之區別： 

 設置及金額不同： 
A. 第一預備金，於公務機關單位預算中設定之，其數額不得超

過經常支出總額百分之一。 
B. 第二預備金，於總預算中設定之，其數額視財政情況決定之

（預算法第二十二條）。 
 動支條件及程序不同： 

A. 動支第一預備金乃各機關執行預算遇經費有不足時，應報請

上級主管機關核定，轉請中央主計機關備案，始得支用，並

由中央主計機關通知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預算法

第六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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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預備金之動支則係各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 
 原列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時。 
 原列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時。 
 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得經行政院核

准動支，事後並由行政院編具動支數額表，送請立法院審

議（預算法第七十條）。 
 動支預備金之限制： 

 立法院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及金額，不得動支預備金。

但法定經費或經立法院同意者，不在此限。 
 各機關動支預備金，其每筆數額超過五千萬元者，應先送立法

院備查。但因緊急災害動支者，不在此限（預算法第二十二

條）。 
 動支統籌科目經費：法定由行政院統籌支撥之科目，不受流用限制

（預算法第六十二條）。所謂「統籌科目」係指總預算中若干科目

不作機關別之劃分，或單位預算中若干計畫不列明工作項目及計算

依據，而由立法授權行政或機關首長統籌核實支撥者，如前者之

「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天然災害準備」，後者之「公教

員工資遣退職給付」、「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

「籌設及強化國立教育機構」等。 
 提出追加預算：各機關因下列情形之一，得請求提出追加歲出預

算： 
 依法律增加業務或事業致增加經費時。 
 依法律增設新機關時。 
 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 
 依有關法律應補列追加預算者（預算法第七十九條）。 

 提出特別預算：有下列情形之一時，行政院得於年度總預算外提出

特別預算： 
 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重大災變。 
 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預算法第八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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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入下月或下期繼續支用： 
 意義：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其當月或當期之經費遇有賸餘

時，除依第六十九條辦理外，得轉入下月或下期繼續支用。 
 限制：但以同年度為限（預算法第六十一條）。 

 列為準備：中央主計機關審核各機關報告，或依規定實地調查結果

發現該機關未按季或按期之進度完成預定工作，或原定歲出預算有

節減之必要時，得協商其主管機關呈報行政院核定，將其已定分配

數或以後各期分配數之一部或全部，列為準備，俟有實際需要，專

案核准動支或列入賸餘辦理（預算法第六十九條）。 
 轉入下年度繼續處理： 

 會計年度結束後，各機關已發生尚未收得之收入，應即轉入下年

度列為以前年度應收款；其經費未經使用者，應即停止使用。但

已發生而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部分，經核准者，得轉入下

年度列為以前年度應付款或保留數準備（預算法第七十二條）。 
 繼續經費之按年分配額，在一會計年度結束後，未經使用部分，

得轉入下年度支用之（預算法第七十六條）。 
 裁減經費：預算之執行，遇國家發生特殊事故而有裁減經費之必要

時，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呈請總統以令裁減之（預算法第七十

一條）。 
 同額辦理追減歲入預算及追加收入預算：法定歲入有特別短收之

情勢，不能依第七十一條規定辦理時，應由中央財政主管機關籌劃

抵補，並由行政院提出追加、追減預算調整之（預算法第八十一

條）。 
 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營業基金預算： 
 超預算收支併入決算辦理：各編製營業基金預算之機關，其配合

業務增減需要隨同調整之收支，併入決算辦理（預算法第八十七

條）。 
 超預算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等之增減，仍應補辦預算：營業基金

預算之執行，如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

要，報經行政院核准者，得先行辦理，並得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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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至第二十七條之限制。但其中有關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

充及資金之轉投資、資產之變賣及長期債務之舉借、償還，仍應

補辦預算（預算法第八十八條）。 
 公積轉帳增資無須編入總預算：各編製營業基金預算之機關辦理

以前年度依法定程序所提列之公積轉帳增資時，以立法院通過之

當年度各附屬單位預算所列數額為準，不受前述應編入總預算之

限制（預算法第八十六條）。 
 營業基金以外之特種基金預算： 

 準用前述營業基金之規定：附屬單位預算中，營業基金以外其他

特種基金預算，……，其預算之執行，凡為餘絀及成本計算者，

準用營業基金之規定（預算法第八十九條後段）。 
 另作業賸餘撥充基金額部分，亦無須編入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

中，營業基金以外其他特種基金預算，應編入總預算者，為由庫

撥補額或應繳庫額，但其作業賸餘或公積撥充基金額，不在此限

（預算法第八十九條前段）。 

十九、追加預算與特別預算之區別 
提出之法定原因不同： 

 追加歲出預算： 

 依法律增加業務或事業致增加經費時。 
 依法律增設新機關時。 
 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 
 依有關法律應補列追加預算者（預算法第七十九條）。 

 特別預算： 

 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重大災變。 
 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預算法第八十三條）。 

 範圍不同： 
 追加預算係預算於執行中，因法定原因所為增加之經費，亦即係年

度預算之一部分。 


